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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6和 117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2000-2001 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检查组关于审查国际法院书记官处管理 

和行政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转递从国际法院收到的针对联合检查组题为 关于审查

国际法院书记官处管理和行政问题 的报告 A/55/834 提出的评论 见附件一

秘书长还高兴地对已经采取的行动提出评论和解释 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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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际法院对联合检查组题为 关于审查国际法院 

书记官处管理和行政问题 的报告提出的评论 
 

[原件 英文和法文] 

 一. 导言 
 

1  2000年 12月 13日 联合检查组向法院递交了题为 关于审查国际法院书记

官处管理和行政问题 的报告 该报告由法蒂赫 布瓦亚德-阿加 约翰 福克

斯和弗朗切斯科 梅扎拉马编写 该报告载有联合检查组考虑到法院的独立性而

向法院提出的各项建议 因为其中一些建议涉及经费问题 所以联合检查组同时

向大会递交该报告 供其参考 报告第 10段  

2  此外 大会第五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要会期会议的报告中建

议大会请联合检查组加快编写该报告 并将该报告与国际法院对该报告的评论一

并提交大会 供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续会审议 A/55/713 决议草案一 第五节

第 2段 后来通过为第 55/238号决议  

3  法院仔细研究了该报告及其中所载的建议 法院注意到 联合检查组的审查

中有数点内容看来涉及法院本身 而并非如该报告原本打算的那样仅涉及书记官

处 法院在对该报告的审议结尾处通过了若干项决定并提出以下意见 这些决定

和意见已转交联合检查组参考 同时也提交大会参考  

4  这些意见涉及 a 报告中着重提请大会注意的法院遇到的预算困难 和 b

书记官处的组织和内部运作问题  

 二. 法院工作量和现有资源 
 

5  联合检查组指出 由于案件数量增加并且内容日益浩繁 法院的工作量近年

来显著增长 检查组还指出 在同一时期 联合国全系统面临的预算限制对法院

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此联合检查组注意到大会在核定 2000

2001 两年期预算时通过的决议 建议法院提出增加 2000 2003年期间预算经

费的请求  

6  法院完全同意联合检查组关于法院工作量和现有资源的情况分析 此外

1999年 11月以来 此种情况继续恶化 法院院长在 2000年 10月 26日对大会的

发言中提请大会注意必须迅速解决该问题 A/55/PV.41/PP. 5-6 法院后来请

求增加 2000 2001 年期间的预算 但限于作为紧急事项处理的经费 见

A/C.5/55/21 大会已核定该预算 第 55/238号决议 第五节 第 1段 法院

目前正在编写 2002 2003年概算 其内容必将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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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合检查组在建议中尤其提到应通过以下方式向法官提供协助 即任用书记

官 建议 1 增加语言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资源 建议 5 和任用行政/人事干事

建议 7  

8  关于第一点 联合检查组强调指出 与其他国际法庭和一些国家的最高法院

不同 国际法院法官没有任何书记官或实习员协助工作 只能在法律事务方面获

得有限的个人协助 检查组建议法院在 2002 2003 年期间的预算中列入三个初

级书记官或研究助理员额 在法律事务部中形成一个小组 其成员将负责进行各

法官要求的研究工作  

9  法院与联合检查组一样 认为它的法官现在需要个人法律助理 这是因为案

件数量增加 尤其是某些案件 特别是与领土争端有关的案件 极其浩繁 如报

告第 15段所指出 目前审理的一个案件有 7 600页材料 鉴于国际法的发展和

国际法庭数量剧增 有关理论和判例问题的研究也日益艰巨 因为所涉及的研究

旷日耗时 为法官提供这方面的协助可显著提高法院的产出 因此法院完全同意

联合检查组的建议 即预算中应列入书记官或研究助理员额 可定为 P-2职等  

10  不过法院认为 限定征聘三名助理将不可能实现所希望的目标 在所有法官

配备法律助理的国际或国家法院中 法官均有至少一名他或她可与之建立可信赖

的个人关系的书记官 此种日常关系对加快法官的工作进度 让法官集中精力于

自己的特定任务即思考和判断具有关键意义 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将进行的改

革是否能够成功  

11  因此法院正在考虑向大会提议 在下一期预算中为 15 名 P-2 职等的书记官

编列经费  

12  关于增加国际法院语言事务部的人力资源 联合检查组建议法院提议至少增

设四个新笔译员额 第 55 段 并强调该部首长必须配备一名行政助理 第 57

段  

13  在大会 2000 年常会期间 法院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法院在该领域所需经费的

详细提案 大会在审查法院 2000/01 财政年度追加预算后 设立了 12 个新笔译

员额 9名 P-3和 3名 P-4 大会还为临时助理人员增拨经费 117 400美元 并

同意设立两个行政助理员额 包括协助语言事务部首长的一名 G-4职等员额 见

A/C.5/55/21  

14  法院感谢大会作出这些决定 这些决定将有助于法院在翻译受理的案件材料

方面取得进展 在审查 2002-2003年预算时 法院一定会评估所取得的成果  

15  最后 联合检查组建议法院作为优先事项审查能否在书记官处内指定一名负

责行政和人事事项的干事 协助书记官长和法官处理这些事项 第 89段  



 

4  
 

A/55/834/Add.1  

16  法院赞同联合检查组就这一点作出的结论 并将在下一个预算要求中提出这

方面的提案  

 三. 书记官处的组织和运作 
 

17  联合检查组在 1999年 11月起草的报告中指出 当时书记官处内可感知存在

一种 不适状态 尽管此种 不适状态 未妨碍书记官处在为法院提供服务方

面履行义务 结论 D段 检查专员认为 此种 不适状态 至少可部分归咎于

人际关系 同时报告认为显然也存在一些体制根源 第 39段  

18  法院认为 对提到的第一种原因进行审查于事无补 因此法院仅指出 目前

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切实合作的关系 不存在任何困难问

题  

19  法院还仔细审查了联合检查组对书记官处的组织和运作提出的意见  

20  如联合检查组所指出 法院于 1996 年 2 月决定重新审查书记官处的工作方

法并设立了一个合理化问题小组委员会 法院于 1997年 12月同意该小组委员会

作出的结论 第 31 段 因此决定的改组工作立即得到执行 联合检查组对此表

示满意 但是检查组感到关切的是 与书记官处内部运作有关的一些决定显然未

得到贯彻 第 33段  

21  关于这些意见 法院可以指出 1997年 12月作出的所有决定目前均已执行

法院的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已正式说明这一点 特别是 法院每四个月收到各帐户

的报表 书记官处定期举行各部和各司首长共同参加的会议 至少每月一次 书

记官长也与工作人员委员会定期联系 此种联系多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但是

于 1999年 12月恢复 法院院长自就职以来两次对全体工作人员发表讲话 因此

报告中的建议 2已经得到实施  

22  联合检查组在建议 3 中提出 法院应审查是否不宜修订 法院规则 将书

记官长的任期从七年减少为三年但可续任 为了支持该项建议 报告提出的论点

是 这样将能够在现任人选不当时限制法院可能遭受的损害  

23  法院仔细审查了该项建议 因为它涉及 法院规约 第 21条中规定的权利

虽然该建议并非没有理由 但是法院认为不能同意该项建议 正如报告中所指出

书记官长履行多种敏感职能 第 42段 寻找具备履行这些职能所需的许多资格

的候选人并非易事 如果任期缩短 将增加寻找这样一位候选人的困难 此外

由于必须保证现任者的独立性 此一任期具有历史上的理由 这也是大多数国际

法院规定类似任期的原因  

24  联合检查组在建议 4 中还提议 法院应审查是否不宜修订 法院规则 以

便今后由法院在征求书记官长意见后任命副书记官长并缩短任期 第 47 至 5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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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法院发现 过去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令人满意 因此

法院同意联合检查组的意见 即在选择副书记官长之前 法院应事先征求书记官

长的意见 不过法院认为 此种事先协商可由院长代表法院进行 因此不必要修

订 法院规则 法院在 2001 年 2月重选副书记官长时就采用了这一方法  

26  最后 联合检查组在建议 6中提议 法院应改进自己的人事管理做法和程序

在各方面向联合国秘书处适用的人事管理做法和程序看齐  

27  联合检查组自己所指出 法院在行政上是独立的 书记官处不是联合国秘书

处的一部分 法院审查了向它提出的每一项具体建议 法院首先指出 有一些建

议已经得到执行 a b 和 e 点 其他一些建议看来并未充分针对书记

官处的问题 因此 采用秘书处的考绩制度 c 点 迄今看来并不合适 因为

书记官处规模很小 同样 加班补偿 g 点 也不能仿照联合国秘书处 因为

书记官处工作人员数量少 不能安排轮班 不过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 特别是在

加班很多的部门 此外 即将同设在海牙的其他组织协调采取一些管理病假 h

点 的具体措施 法院在保持行政独立的同时 将结合即将公布的最新订正 书

记官处工作人员条例 审查在秘书处生效的各项规定中有哪些将适用于书记官

处 i 点 关于 d 和 e 点 法院谨指出 有一份关于书记官处职位的

职务说明 但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职务说明已不再适应法院现在运作的新条件

该问题在出现空缺或职位改叙时得到处理 并对有关的职务说明作出修订 最后

法院即将审查可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向工作人员提供关于出现骚扰时可采取哪

些补救行动的资料 f 如联合检查组所建议 任命一位人事干事将有助于执

行上述建议中的若干建议  

28  联合检查组在建议 8中提议 书记官长应更经常会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对应官员 除其他外 澄清是否能够在行政事项和

与东道国的关系方面增加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和协调  

29  法院也认为必须鼓励同设在海牙的机构合作 第 88段 法院正在为此而努

力 如报告本身所指出 实行共同事务的潜力非常有限 不过书记官长越来越经

常地应邀向其他组织的对应官员提供咨询意见 例如关于如何处理与东道国的关

系的咨询意见 此外还在病假管理等方面进行此类协商 见上文第 27段  

 四  结论 
 

30  总体而言 法院同意联合检查组关于法院工作量增加但是资源不足的大多数

分析意见 法院将在编制 2002 2003年预算时向大会提出有关此事的详细提案  

31  另一方面 在仔细考虑联合检查组的建议之后 法院认为不宜采纳关于缩短

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任期的建议 不过法院同意联合检查组的意见 即法院在

选择副书记官长之前应征求书记官长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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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院同意联合检查组的意见 指出 法院 1997年 12月采取的改组书记官处

的措施确实已经实施 虽然在起草报告时 1999年 11 月 与书记官处内部运作

有关的某些决定尚未执行 但是自那时以来这些决定已经执行  

33  关于行政惯例和程序 如上文所指出 见第 27段 法院不能接受报告中的

所有建议 不过如报告本身许多方面所显示 法院正在作出坚定和持续不断的努

力 改进和修订有关惯例和程序并使其合理化 同时保持自己的行政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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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秘书长对联合检查组题为 关于审查国际法院 

书记官处管理和行政问题 的报告的评论 
 

1  按照 联合检查组章程 第 11 条 秘书长对联合检查组题为 关于审查国

际法院书记官处管理和行政问题 的报告提出评论  

2  秘书长对报告中有关预算和人力资源的问题评论如下  

法官的研究助理 第 16至 18段  

3  秘书长提请大会注意关于设立三个初级书记官职位以协助法官的建议 并等

待大会提出这方面的意向指导  

增加翻译人力资源 第 54至 57段  

4  秘书长注意到 在报告印发之前 已经采取行动为法院提供额外资源 大会

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49 号决议关切地注意到提议为国际法院编列的

2000-2001 两年期经费与所设想的该两年期工作量不相称 根据该决议 秘书长

提出了订正概算 以反映法院工作量增加的情况 见 A/C.5/55/21 在关于请愿

书 听讯逐字记录 法官说明 判决和意见的翻译工作量增加的统计数据基础上

秘书长提议增加笔译员 有关的行政和秘书处支助以及会议临时助理人员人数

秘书长还提议在订正概算中增加新闻和资料事务方面的支助  

5  大会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39号决议核可设立 12个笔译员员额 3个

P-4和 9个 P-3 两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和临时助理人员 国际法院 2000 2001

两年期的方案预算因此增加 710 400美元  

高等行政/人事干事 第 89段  

6  秘书长注意到关于设立一个员额协助书记官长进行人事管理的建议 该员额

已列入 2002 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7  关于报告中的人事惯例和程序一节 第 81 至 89 段 秘书长谨提出以下评

论  

  建议 6 a 和 b  关于征聘和安置的这些建议反映了该人力资源

管理领域普遍接受的良好惯例 第 83至 89段  

  建议 6 c  秘书长赞成关于在国际法院采用考绩制度的建议 并认为

联合国秘书处可以交流在采取和运用现行联合国考绩制度方面取得的经验

在采用考绩制度时 建议至少需要六个月的筹备时间 第 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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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6 d 和 e  秘书长还赞同关于书记官处的每一员额均须按

专业分类并证明所有员额均有经增订的职务说明这一建议 提议由一到两名

顾问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审查 第 87段  

 建议 6 g  按照弗莱明原则 可以并应当根据当地普遍惯例建立所有

当地征聘工作人员的加班补偿制度 第 88段  

 建议 6 h  应尝试根据联合国程序建立病假制度 同时应注意到荷兰

当地的病假惯例 第 84段  

 


